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２

、地 点：本公司会议室

３

、方 式：现场表决方式

４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王东升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代表股东

３１

人），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数）

１

，

２８０

，

４０９

，

４５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４６９４％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内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数量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４０９７％

；外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其中一名外资股股东代表同

时亦是内资 股股东代表），代表股份数量

８

，

０７６

，

１９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９７％

。

８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的表决方式。

２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四、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事业计划

议案五、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关于借款额度的议案

议案七、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八、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其中议案七涉及关联交易，参会的关联股东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２７５

，

３０３

，

８８３

股），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表决权数为

８６０

，

９８１

，

０８０

股），上述

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１ １

，

２８０

，

３１１

，

６５１ ９９．９９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７６％

议案

２ １

，

２８０

，

３１１

，

６５１ ９９．９９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７６％

议案

３ １

，

２８０

，

３１１

，

６５１ ９９．９９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７６％

议案

４ １

，

２８０

，

４０９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５ １

，

２８０

，

３１１

，

６５１ ９９．９９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７６％

议案

６ １

，

２８０

，

４０９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７ １４４

，

１２４

，

４８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８ １

，

２８０

，

４０９

，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１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２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３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４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５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６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７ １３６

，

０４８

，

２９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８ １

，

２７２

，

３３３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反对（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弃权（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１ ７

，

９７８

，

３９４ ９８．７８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１．２１１０％

议案

２ ７

，

９７８

，

３９４ ９８．７８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１．２１１０％

议案

３ ７

，

９７８

，

３９４ ９８．７８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１．２１１０％

议案

４ ８

，

０７６

，

１９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５ ７

，

９７８

，

３９４ ９８．７８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８００ １．２１１０％

议案

６ ８

，

０７６

，

１９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７ ８

，

０７６

，

１９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议案

８ ８

，

０７６

，

１９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马秀梅律师、张绪生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上接

D22

版）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０８

）》的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

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５

，

６６９．０６ －４

，

８０４

，

５３８．７９ ７

，

９１４

，

２２８．４２ ４４

，

１５８

，

７４６．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２４

，

２６２．０７ －１

，

６５３

，

７０６．５５ －４

，

３３５

，

４２５．２９ ６

，

７２５

，

９９２．１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２６

，

０２４．５３ －５

，

４７５

，

３８０．０３ ２

，

８５６

，

４０４．６４ －２

，

０９３

，

９８８．１８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６６４

，

６１７．５４ －１１

，

９３３

，

６２５．３７ ６

，

４３５

，

２０７．７７ ４８

，

７９０

，

７５０．７４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０３

，

６５０．３２ －４

，

８２５

，

３４０．１２ －２

，

２２６

，

５２１．４７ １

，

４０９

，

７５４．６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９７９．５７ ４１０

，

５１１．６１ ８

，

７２０

，

８２５．９２

扣除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合

计

２６６

，

９４６．７９ －７

，

１０８

，

２８５．２５ ８

，

２５１

，

２１７．６３ ３８

，

６６０

，

１７０．２３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占同期利润总额比例

０．４８％ －５．２２％ ４．５８％ ５８．６７％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合并报表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分别为

４

，

８７９．０８

万元、

６４３．５２

万元、

－１

，

１９３．３６

万元和

６６４

，

６１７．５４

万元，占同

期合并口径的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６７％

、

４．５８％

、

－５．２２％

和

０．４８％

，其中

２００９

年比例较高的原因系当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较高所

致，但总体上，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说明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的总体经营成果影响越来越小。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债风险

公司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由于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环境等方面存在不可预见或不能控制

的客观因素，以及公司生产经营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息，从而对债

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二、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存续期内每年的

３

月

１４

日为本期债券

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媒体上发布的本息偿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发行人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支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合理调度分配资

金，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本金。 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为：公司营业收入、外部融资或流动资产变现等。

三、偿债资金主要来源

（一）发行人良好的现金流为偿债资金提供保障

本期债券本金的偿还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人的留存收益。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发行人实现的营业

收入（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分别为

１０５

，

４７４．９５

万元、

１２８

，

０３９．６６

万元、

１５５

，

２２６．９２

万元和

５８

，

５６１．８２

万元；净利润（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

分别为

８

，

０８１．８７

万元、

１３

，

４７４．０７

万元、

２２

，

７６３．４３

万元和

１３

，

９２１．７０

万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８４７．０３

万元、

７

，

４６０．３２

万元、

１３

，

３３８．０１

万元和

７

，

７６８．７９

万元。 发行人良好的盈利能力为本期债券利息及本金的偿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期债券利息的偿还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发行人所属的种子行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致使

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也随之呈现季节性波动：第一、第四季度是种子的销售旺季，发行人产生的经营性净现金流较多，能够充分保障

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而第二、第三季度产生的经营性净现金流较少，难以充分保障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 但从全年来看，发行人产

生的经营性净现金流较为稳定，并能充分保障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发行人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７

，

０８７．６６

万元、

１５

，

８３９．９６

万元、

１９

，

４８１．５９

万元和

１６

，

１１１．４５

万元， 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为稳定，三年平均为

１７

，

４６９．７４

万元，能够确保本期债券利息支付。

（二）资产的变现

长期以来，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流动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８９

，

６５５．５７ ４０．３８％ ４８

，

７０７．５０ ２４．１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２３４．７６ ０．５６％ １

，

５６８．４０ ０．７８％

应收票据

１８．００ ０．０１％ ４９．４１ ０．０２％

应收账款

１３

，

６０６．７７ ６．１３％ １５

，

４４０．５２ ７．６４％

预付款项

２３

，

９３１．８７ １０．７８％ ２４

，

６４９．３８ １２．１９％

应收利息

３６．００ ０．０２％ ２５．２０ ０．０１％

应收股利

８

，

２５２．６５ ３．７２％ ８２．２６ ０．０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０．０２ ０．００％ ６

，

４９３．０８ ３．２１％

存货

８１

，

９５９．１２ ３６．９１％ １０１

，

６１６．２６ ５０．２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３３５．３０ １．０５％ ２

，

４９５．５４ １．２３％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２２

，

０４０．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

，

１２７．５４ １００．００％

在发行人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下列变现方式来获得必要的偿债资金支持：

１

、应收账款质押融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末、第二季度末、第三季度末、第四季度末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末，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分别

为

１２

，

３８８．５８

万元、

１２

，

３９４．３８

万元、

１０

，

８４９．６３

万元、

１５

，

４４０．５２

万元和

１３

，

６０６．７７

万元，季度均值为

１３

，

１８７．５３

万元，可为本期债券利息偿付

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保障。

２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变现。 截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末，发行人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１

，

２３４．７６

万元，可为本期债券利息偿付提

供一定资金支持。

３

、出售存货变现。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发行人存货在流动资产中的占比均最大，通过销售存货，可为本期债券本金偿付提供充足

的资金保障。 由于种子销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发行人将提前统筹安排相关偿债资金，若预计本期债券本金偿还资金出现缺口

时，发行人将在到期日前的销售季节加大存货的变现力度，以保障本期债券本金的偿付。

（三）银行授信额度

发行人资信水平良好，与多家银行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融资渠道畅通，融资能力良好，也为偿还本期债券的本息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共获得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合计

９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３４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尚未使用的授信额

度为

６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备用流动性充足。 即使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也可以通过银行的资金拆借予以解

决。

此外，发行人作为上市公司，本身经营情况良好，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

融资，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四、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

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期债券本息按约

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试点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要求共同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持有

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按约定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

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三）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和财务审计中心等共同组成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工作小组，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付息

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

关事宜。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本期债券本息无

法按约定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 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

料，并在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五）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

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发行人预计不能或

实际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发行人订立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对外担保合同或其他重大合同；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或重大亏

损；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或其他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情形；发行人发生或可能发生标的金额

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仲裁或诉讼；发行人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资

产或债务处置；拟变更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未履行或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指定的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

专人发生变化；本期债券被暂停交易；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构成重大影响的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规则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发行人董事会对本期债券偿债保障的相关承诺

１

、根据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相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时，发行人将至少采取如

下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２

、根据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决议，当出现以下任何情形时，公司承诺

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

（

１

）预计公司不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或本金；

（

２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

３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公司年度经审计利润总额少于本期债券一年的利息。

五、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当发行人未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发行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承担的违约责任范围包括本期债

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违约方按每日万分之一的罚息率向收款一方支付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

用，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发行人追索。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

直接依法向发行人进行追索。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及鹏元资信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被评对

象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届时，发行人需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鹏元资信将依据其信用状况的变化

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被评对象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发行人应

及时告知鹏元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注与发行人有关的信息， 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

级。 鹏元资信将依据该重大事项或重大变化对被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鹏元资信有权根据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

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发行人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启动后，鹏元资信将按照成立跟踪评级项目组、对发行人进行电话访谈和实地调查、评级分析、评审会评

议、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公布跟踪评级结果的程序进行。 在评级过程中，鹏元资信亦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鹏元资信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将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鹏元资信公司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上予

以披露。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１９

层、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蔡玉、杨刚辉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７６６６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１２８４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仅列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全文。

（一）债券受托管理事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试点办法》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债券受托管理

人作为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处理本期债券的相关事务，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二）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所从事的行为，发行人有权予以制止；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的上

述行为应当认可。

２

、发行人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享有各项权利、承担各项义务，按期支付

本期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３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４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发行人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

义务。

５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发行人应该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新债券受托管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

理人工作及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并向新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本协议项下应当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的各项义务。

６

、发行人应该指定证券事务代表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并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通报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为其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７

、发行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负责从证券登记机构取得该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

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并将该名册提供给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承担相应费用。

８

、如果发行人发生以下任何事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全体债券持有人：

（

１

）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以及发行人与证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证券登记机构

指定的账户；

（

２

）发行人预计不能或实际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３

）发行人订立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对外担保合同或其他重大合同；

（

４

）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或重大亏损；

（

５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或其他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情形；

（

６

）发行人发生或可能发生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仲裁或诉讼；

（

７

）发行人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的资产或债务处置；

（

８

）拟变更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９

）发行人未履行或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１０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化；

（

１１

）本期债券被暂停交易；

（

１２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构成重大影响的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规则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９

、当出现以下任何情形时，发行人应当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

（

１

）预计发行人不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或本金；

（

２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

３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年度经审计利润总额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本着诚信、谨慎、有效的原则，以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为行事原则，不得与

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不得利用其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利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指派专人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在发现可能对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时，应及时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及时召集和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向债

券持有人会议提出恰当、可行及合法的议案。

３

、当本协议第

３．９

条约定的情形发行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向发行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追加担保的具体方式包

括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和

／

或用财产提供抵押和

／

或质押担保；或者，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的授权依法申请

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发行人同意依法承担因采取财产保全而发生的法律费用。

４

、发行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范围内，受托提起或参与发行人整顿、和解、重组或者

破产的法律程序，并应将有关法律程序的重大进展及时予以公告。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试点办法》的规定和本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约定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及时与发行人及债券持有人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督促发

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处理本期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定针

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代表全体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诉讼结果由全体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承担。

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应对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

９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督促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１０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１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向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移交工

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１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得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和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聘请或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聘请专业顾问，协助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１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制订债券受托管理业务内部操作规则，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方式、程序。

１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履行本协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四）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每年的年度报告出具后

１

个月以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债券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

（

２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４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５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６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的变动情况；

（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他情况。

３

、以下情况发生，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

１

）发行人未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发行人与证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证券登记机构指定

的账户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该情形出现之日起的两个工作日内如实报告债券持有人；

（

２

）发行人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九条规定的情形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及时书面提示发行人，报告债券持有人，并依

法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３

）出现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其他情形。

４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发行人亦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将上述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予以公布备查，投资者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上述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

发行人无需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本期债券受托管理报酬。

（六）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条件和程序

１

、下列情况发生时应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任职资格；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５

）中国证监会有充分理由认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

（

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提出辞任的；

（

７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２

、新债券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新债券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３

）新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要求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召

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解除其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并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本期

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括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决议和本协议的约定完成与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有关的全部工作。

４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终止，《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新受托管理人享有和承担，但新受托管理人对原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

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５

、乙方可在任何时间提出辞任，但应提前十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发行人及向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公告，并按《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七）违约责任

１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２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

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债券持有人应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他

事项，债券持有人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

定的程序召集并召开，并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

以下仅列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的主要条款，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本规则全文。

（一）总则

１

、为规范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界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义务，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和召开，并

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提及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指除下述债券之外的一切已发行的本期债券：（

１

）已兑付本息的债券；（

２

）

已届本金兑付日，兑付资金已由发行人向兑付代理人支付并且已经可以向债券持有人进行本息兑付的债券。 兑付资金包括该债券截

至本金兑付日的根据本期债券条款应支付的任何利息和本金；（

３

）发行人根据约定已回购并注销的债券。

４

、除非《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其他条款另有定义，《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使用的已在募集说明书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定义

的词语，应具有相同的含义。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为：

１

、就发行人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作出决议，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不支付本期债券本息、变更本期债券

利率、取消本期债券的回售条款；

２

、在发行人不能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时，对是否同意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提案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作出决议，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

理人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发行人偿还债券本息作出决议，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

律程序作出决议；

３

、当发行人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行使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依法

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４

、决定变更受托管理人；

５

、对是否同意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修改《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达成相关补充协议作出决议；

６

、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对本规则的修改作出决议；

７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程序

１

、本规则规定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形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

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是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单独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该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合并持有

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多个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则合并发出会议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的一

名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发行人根据本规则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则发行人为召集人。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应由召集人于会议召开前

１５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及

有关出席对象。 公告通知中至少应载明以下内容：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会议拟审议的事项；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代理债券持有人出席会议之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和

代理有效期限等）、送达时间和地点；召集人名称及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拟审议事项应属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则

的有关规定。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若无正当理由，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得取消。 因特殊原因确需取消提案的，会议

召集人应当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

５

天前公告，并说明取消提案的具体原因。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若无正当理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延期或取消。 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应在原定召

开日

５

天前公告并说明原因。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生效条件和效力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一张本期债券为一表决权。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３

、如果出席会议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无论其为本人亲自出席或者委托代理人出席）为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该

等股东或发行人的关联方（依《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关联方的定义确定），或者是与拟审议的议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其他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以下统称“有关联关系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则有关联关系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仍然有权

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如果会议审议的某一项议案与有关联关系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则有关联关系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

有人就该等议案有权进行表决，并且在计算该等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时，其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应计入出席会议的本期未偿还

债券面值总额中。

如果会议审议的某一项议案与有关联关系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则有关联关系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

人就该等议案没有表决权，并且在计算该等议案是否获得通过时，其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不计入出席会议的本期未偿还债券

面值总额中。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括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５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任何与本期债券有关的决议如果导致变更发行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除法律、《试点办法》和募集说明书明确规

定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决议对发行人有约束力的情形之外，下述情形仍然有约束力：

（

１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提议做出的，该决议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发行人书面同意后，

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

（

２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发行人的提议做出的，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

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当在会议结束后

２

个工作日内将会议决议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公告中应列明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占发行人本期未偿还债

券本金总额的比例、表决方式、每项拟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 议案未获通过的，应在会议决议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８

、会议主持人应指定专人负责制作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会议记录，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存。 保管期限至本期债券期限截止之日

起五年期限届满之日结束。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１

、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２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３

、可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情形发生；

４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５

、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６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８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性影响的事项。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其权利

１

、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

和

／

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出席、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而发生的差旅费、住宿费等费用。

２

、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应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或者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合称“发行人代表”）应当出席由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除涉及发行人商业秘密或受适用法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限制外， 出席会议的发行人代表应当对债券持有人的质询和

建议作出答复或说明。

经召集人同意，本期债券的重要相关方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有权就相关事项进行说明。

３

、召集人和律师应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在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共同对出席会议之债

券持有人的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 并登记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

债券张数。

上述债券持有人名册由发行人承担费用从证券登记机构取得并无偿提供给召集人。

第十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使用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不超过

４．５

亿元（含

４．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额度，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４．５

亿

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根据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议

案，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

３．５

亿元偿还公司债务，其中

２

亿元用于偿还“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１．５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一）偿还公司债务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３．５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该等资金使用计划将有利于调整并优化公司债务结构。若募集资金

实际到位时间与公司预计不符，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公司债务。 公

司拟偿还的具体债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人 债务工具

／

银行名称 起始日 到期日 利率 本金

隆平高科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１／５／１３ ２０１２／５／１２ ５．８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沙市天心区支行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２／５／１１ ６．１７％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６．１７％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２／７／１２ ６．１７％ １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主要经营杂交水稻种子、玉米种子、蔬菜瓜果种子等种子的生产和销售，近几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逐年增长，已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５

，

２１７．７０

万元上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５４

，

６５７．２１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１．２４％

。 另外，随着主营业务收入的不断增长，为了满足公司开拓

新市场的需要，公司加大了存货储备，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达

１０１

，

６１６．２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３．５８％

；在种子收购方面，公司一般采

用预付款和结算款相结合的收购模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用于种子收购的预付款分别为

２

，

７００

万元、

３

，

８３５

万元和

２９

，

４６９．００

，同期结算

款分别为

４６

，

０９０

万元、

５１

，

９１５

万元和

７２

，

３７０．９５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用于种子收购的预付款和结算款都将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公司

存货、预付款和结算款的不断增加导致占用公司的流动资金较大，因此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为迫切，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的需求。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上述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收购种子所需的流动资金。 以上计

划是发行人根据目前情况所作的初步安排，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行人将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来合理安排流动资金的使用，

以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对外担保和资产抵押、质押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本公司对下属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为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合并口

径）净资产的

５．７７％

。 担保事项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公告日

担保额度

实际

担保金额

担保期

新疆隆平

１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２０１１．８．１９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６

年

安徽隆平

２

交行安徽省分行

２０１１．７．１４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安徽隆平 中信银行合肥分行

２０１１．７．１４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

年

新疆隆平 进出口银行陕西分行

２０１１．５．２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新疆隆平

３

中行石河子市分行

２０１１．４．１５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合计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发行人和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同意将该笔担

保的担保期限由

８

年改为

６

年；

２

、该担保额度内实际发生两笔贷款；

３

、该担保额度内实际发生两笔贷款。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保证担保事项。

（二）资产抵、质押情况

１

、资产抵押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孙公司存在资产抵押情况，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抵押人

／

债务人 抵押权人 抵押到期日 抵押物 抵押担保额度 抵押物估价

青岛含蜜笑食品有限公司

１

农行胶州市支行

２０１２／５／１７

房屋建筑物

１

，

０１０．００ １

，

４７２．２４

隆平高科

２

农发行天心支行

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房屋建筑物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５７．００

合计

２

，

０１０．００ ２

，

７２９．２４

注：

１

、青岛含蜜笑食品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子公司新疆隆平高科红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该公司该笔

抵押实际贷款

７３０

万元；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隆平高科该笔抵押实际贷款

９４０

万元。

２

、资产质押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资产质押情况。

二、未决诉讼或仲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并在不利判决或裁决或决定的情况下将会实质性影响发行人的财务、经营

及资产状况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马坡岭农业高科技园内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伍跃时

董事会秘书： 陈志新

联系人： 邹振宇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１１１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８５９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１

二、承销团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１９

层、

２０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２

号泰康国际大厦

１５

楼

法定代表人： 刘东

项目主办人： 蔡玉、杨刚辉

项目协办人： 张寻远

项目组其他成员：袁长生、陈德龙、林正雄、廖建强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７６６６７

、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８４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１２８４５

、

０２０－８７３２１７５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２

、副主承销商

名称：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５Ｂ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联系人： 徐丽、杜亚卿、张涛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０９

、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２０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１５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８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分销商

名称：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中心商务大厦

２２

楼

法定代表人： 庞介民

联系人： 卢介然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２８４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２８５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１９８

号新世纪大厦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 胡少先

联系人： 李永利、刘建清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０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１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１５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负责人： 李荣

联系人： 蔡波、丁少波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７

五、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３

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３

号平安大厦

１０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思源

联系人： 李飞宾、刘洪芳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三）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报告；

（五）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六）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七）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在前述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住所查阅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2012-13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股权结构变更事项情况说明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接到本公司第一大

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京源科技

"

）的函告，函称：

2012

年

5

月

25

日京源科技的控股股

东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宏硕投资

"

）与京源科技的第二大股东湖北省京山轻工机械厂（以下

简称

"

京山轻机厂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宏硕投资将受让京山轻机厂持有的京源科技

49%

的

股权。 该协议已经签署，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宏硕投资将成为京源科技的唯一股东。本次股权转让对宏硕投资的股权结构没

有影响，其第一大股东仍然为自然人孙友元先生，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转移，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孙友元先生。

二、股权受让方宏硕投资情况

公司名称：京山宏硕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京山县新市镇轻机大道

78

号

法定代表人： 孙友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5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4,88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码：

4208210000166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本性投资及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股东：孙友元等

27

名自然人股东

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的控制结构变化图如下：

（一）变化前

（二）变化后

四、重要提示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其进展情况，保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沟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请投资者以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0821

股票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2012-14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京山轻机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6

）

和 《关于设立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10

）； 并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公告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18

）。

公司决定成立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拟定注册资本

1.5

亿元， 先期投入

5000

万元成立，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收到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成立公告详见

2011

年

7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关于成立投资管理公

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1-26

）。

2012

年

5

月，公司对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入

700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该公司注册资本经增加

后为

1.2

亿元，公司已于

5

月

29

日收到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今后将根据

公司资金实际情况进行增资，最终达到注册资本

1.5

亿元。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证券投资

5000

万元和购买理财产品

1

亿元将逐步转移到京山

轻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进行运作。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B

份额（

150061

）

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生效。 本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年内，基金份额划分为丰泽

A

（基金代码：

160619

）、丰泽

B

（基金代码：

150061

）两级

份额，两者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

7∶3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满足份额折算条件的情况下，丰

泽

A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

个月进行一次基金份额折算，并同时开放一次申购与赎回。

2012

年

6

月

7

日

为丰泽

A

首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日。 现就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1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在丰泽

A

的每个开放日，本基金将根据届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

融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重新设定丰泽

A

的年收益率。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

1

年期

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

3.50%

，如果

2012

年

6

月

7

日执行的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仍为

3.50%

，本次开放

日后丰泽

A

首次年化约定收益率（单利）为

4.73%

。

2

、目前，丰泽

A

与丰泽

B

的份额配比为

6.66038128

：

3

。 本次丰泽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

结束后，丰泽

A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7/3

倍丰泽

B

的份额余额。 如果丰泽

A

的申购申请小于赎回申请，

丰泽

A

的规模将缩减，从而引致份额配比变化风险，进而出现杠杆率变动风险等。

3

、本基金管理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丰泽

B

自

2012

年

6

月

7

日至

2012

年

6

月

8

日实施停牌。本次丰泽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对丰泽

A

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

的结果进行公告。

本公告发布之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上午丰泽

B

自

9

：

30

停牌一小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2-044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40

）。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05

月

30

日上午

09:30

3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05

月

25

日

4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渝力先生

7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2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9,138,1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8.66%

。

2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天府新区

"

三纵一横

"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

元华路南延线（

C

标段）融资建设

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138,129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9,138,129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0 %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2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收到财务总监王亚峰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王亚峰先生因个人健康原因，向董事会请求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王亚峰先生的辞职自

2012

年

5

月

30

日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王亚峰先生辞

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王亚峰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

常进行。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亚峰先生在担任财务总监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

:

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54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中国民生银行小微系统升级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民生银行

"

）合作通知书，通知公司中标民生银行小微系统升级项目。

鉴于公司以往未与民生银行总行合作过小微系统升级项目，本次中标，将对公司扩大金融服务外包

业务量产生一定积极影响，鉴于公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具有按照具体实施业务量结算的特殊性，且该项

目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具体影响金额尚不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跟进该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